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生活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
服务区域：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服务期一年。
二、款项结算
（一）服务质量按月考核，按季度付款。 
（二）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三）结算方式：乙方开具发票与甲方结算。
三、服务内容与质量
根据《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收集集中在垃圾中转站内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按照实际垃圾量定时定点清运 。清运过程中因乙方的原因造成甲方设施、设备及工具、用具等损坏，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或负责更换同价值产品。
负责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以保证甲方有足够的垃圾集中空间。否则，乙方每迟延一次清运垃圾，甲方有权要求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甲方可从未付清运费用中预先扣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道路不通除外）。因乙方不及时清运生活垃圾造成甲方被当地相关部门（环保局、城管局等）处罚的，乙方需承担因处罚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被警告、罚款等处罚产生的损失），支付给甲方违约金，并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及时进行清运整改。
清运垃圾后应保持现场环境清洁，否则应负责现场环境的清理；车辆运行过程中需作好封闭措施，采用压缩式收运装备，解决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过程中的脏、臭、噪声大等问题，避免垃圾沿路飘落及污水滴落、溢出，以保持沿路环境卫生。
上级卫生主管部门检查垃圾处理工作后对甲方进行批评或罚款，非甲方责任的，需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因无法履行合同时，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在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但需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无条件协助甲方做好其后垃圾清运交接工作。在通知甲方后的一个月之内的清运工作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合同的条款要求执行，否则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要具备《营业执照》、《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等合法的相关证件及资质，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提供加盖公章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对垃圾清运人员进行岗前和岗中职业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对于不适应岗位要求的作业人员，甲方有权建议乙方予以调换，乙方需无条件采纳甲方建议，并按照甲方要求（时间、人次、专业技能等）进行调整。
应当确保全程安全作业，否则造成甲方及第三人损失的，乙方需全额赔偿。
对垃圾清运工作提出整改意见时，乙方需积极响应，并按照要求无条件进行调整。连续调整【3】次仍无法达到甲方要求或乙方拒绝调整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自甲方书面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解除），要求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需另行支付。
四、服务目标
1、达到国家卫生城市对医院卫生保洁工作的考核标准；
[bookmark: _GoBack]2、达到三级甲等医院的卫生标准；
3、达到西安市卫健委的有关卫生标准的规定；
4、达到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2016）标准；
5、达到《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卫生质量验收标准》。
五、验收
（一）服务内容完成后先由乙方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邀请甲方进行验收。甲方确认乙方的自检内容后，组织乙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时乙方应派员参加，共同对验收结果进行确认，并承担相关责任。 
（二）乙方向甲方提交服务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以便甲方日后管理和维护。
（三）验收依据：
1、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澄清表（函）；
2、本合同及附件文本；
3、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
六、本项目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方式。合同综合单价在合同履约期内固定不变，不因任何因素调整。
生活垃圾清运： 元/桶（240L）；厨余垃圾清运： 元/桶（240L）；合同总价暂定为¥200000.00元，最终合同支付价款根据实际发生量据实结算，但最终不超过本项目成交总价。
可回收垃圾：  元/kg回收

